中共富阳市场口镇委文件

场委〔63〕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倪洪水
关于中共场口镇居民支部委员会及纪检组组成人员的批复

中共场口镇居民支部委员会：
经镇党委研究，同意由徐明富、张泉水、何申德等3名同志组成中共场口镇居民支部委员会，徐明富同志任支部书记，张泉水、何申德等2位同志任支部委员；何申德同志兼任纪检组组长，周成福、叶彩丽等2位同志任纪检组成员。
特此批复。
中共场口镇委员会
二○一○年六月一日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，镇党政班子成员，组织员，助理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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